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3.1.采购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37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367,800.00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C99000000 其他服务
	直属学校校舍安全鉴定
	1.00（项）
	367,800.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适用本国产品标准：
采购包1：否
报价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直属学校校舍安全鉴定
	1.00（项）
	[bookmark: _GoBack]367,800.00
	总价
	报价为完成本项目的一切费用，包含完成本合同的所有直接和间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成本费、人工费、资料费、设施设备费、管理费、后续服务所有相关费用、税费以及供应商合理的利润等，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注：本采购包涉及采购货物的，供应商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
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涉及核心产品的，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供应商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供应商应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直属学校校舍安全鉴定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
	项目服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一）项目内容
对6所市直属公办学校27幢校舍开展安全性及抗震鉴定，面积12.26万平方米（详见《德阳市直属学校校舍鉴定情况统计表(2026年)》）。
（二）服务规范及要求
依据现行国家规范标准对德阳市直属公办学校校舍开展安全性及抗震鉴定，至少包括以下规范标准及依据：
1.鉴定标准
（1）《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2015）；
（2）《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2013）；
（3）《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2-2018）；
（4）《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2019）；
（5）《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JGJ/T 23-2011）；
（6）《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2015）；
（7）《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2016）；
（8）《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2008）；
（9）《建筑抗震设计标准（2024年版）》（GB/T 50011-2010）；
（10）《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2009）；
（11）《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2012）；
（12）《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2011)；
（13）《木结构设计标准》(GB 50005-2017)；
（14）《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11)；
（15）《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2018)；
（16）《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GB 55021-2021)；
（17）《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2021）；
（18）《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GB 55022-2021）。
2.鉴定依据
（1）鉴定项目设计（施工）图纸；
（2）鉴定项目施工隐蔽资料；
（3）鉴定项目竣工验收资料（含竣工验收图）；
（4）鉴定项目现场采集的数据；
（5）有关结构主体部分检测数据；
（6）有关部门对项目所在场地安全性排查报告；
（7）国家有关规范及有关部门相关文件。
（8）鉴定方自行自费进行现场踏勘收集的现场踏勘资料。
3.鉴定主要工作内容
（1）资料复核和建筑物情况调查：资料复核主要针对有原设计图纸的情况，具体工作是复核原设计图纸上的相关技术参数；如相关资料缺失，应在现场与知情人员了解建筑物相关建造情况。
（2）现场检测：①根据原设计图纸查验是否存在有相关改造的情况，如有改动应进行记录，复核相关构造措施的设置情况；如无原设计图纸，应现场绘制平面图并查验相关构造措施的设置情况；②结合建筑物不同构件类型的总构件数量，按照《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2019）及附表3.3.10的要求，检测项目根据建筑物结构不同类型（框架结构、砖混结构、钢结构等），采用相应的检测方法，分别对材料强度、构件尺寸、轴网位置、层高、钢筋间距及保护层厚度、焊缝探伤或节点检测，检测数量不得低于标准要求。完成以上的检测后进行数据统计并按相关检测规范得出相应的检测数据。
（3）结构模型建立和验算：如有原设计图纸，按照原设计图纸和现场检测检查的数据和内容进行结构模型的建立并验算；如没有原设计图纸，应按照现场手绘的平面图以及现场检测检查的数据和内容进行结构模型的建立并验算。
（4）对现场取样点的修补恢复。
（5）编制鉴定报告：根据以上所有的检测检查数据情况分析以及建模验算的情况进行安全性及抗震鉴定报告的编制。
（6）其他与鉴定相关的工作内容（如对鉴定相关的现场踏勘、测绘、检测等工作），在使用鉴定成果期间的后续服务工作。
4.技术要求
本校舍鉴定工作按《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全省房屋建筑安全鉴定工作的指导意见》（川建行规〔2022〕7号）要求开展德阳市直属学校校舍鉴定，包括安全性鉴定和抗震鉴定。
（三）其他服务要求
1.后续服务时间要求：
（1）后续服务时间：提交正式鉴定报告之日起5年。
（2）对与本项目相关的后续服务，按照采购人要求执行。
2.人员要求：供应商应为本项目投入项目负责人1名、技术负责人1名，其他人员数名。
3.安全责任：服务过程中所涉及的一切安全责任（包括对第三方的安全责任及相关连带责任）均由供应商全权负责。
4.保险：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5.供应商应服从采购人的统一指挥、调配、指导及管理，遵守采购人的各项管理及规章制度，做到文明、安全实施服务。采购人对专业素质差的服务人员提出更换建议时，供应商应予积极配合并及时更换。
6.采购人的权利和义务：
（1）采购人有权对合同规定范围内供应商的服务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拥有监管权。有权定期核对供应商提供服务所配备的人员数量。对采购人认为不合理的部分有权下达整改通知书，并要求供应商限期整改。
（2）采购人有权依据双方签订的考评办法对供应商提供的服务进行定期考评。
（3）负责检查监督供应商管理工作的实施及制度的执行情况。
（4）根据合同约定，按时向供应商支付服务费用。
（5）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由采购人承担的其它责任。
7.供应商的权利和义务：
（1）对本合同规定的委托服务范围内的项目享有管理权及服务义务。
（2）根据本项目合同的规定向采购人收取相关服务费用，并有权在本项目管理范围内管理及合理使用。
（3）及时向采购人通告本项目服务范围内有关服务的重大事项，及时配合处理投诉。
（4）接受项目行业管理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接受采购人的监督。
（5）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由供应商承担的其它责任。
（6）供应商负责指导并配合学校完成检测前后及检测期间的教学秩序安排，做好学生的安全保障工作，尽可能减少因该项目对教学秩序造成的影响。
（7）供应商应当对检测数据及鉴定结果承担保密义务，未经采购人许可，不得擅自泄露；若供应商未尽到保密义务，应按合同标的金额的30%承担违约责任，如实际损失高于违约金额的，按实际损失承担违约责任。
（四）德阳市直属学校校舍鉴定情况统计表(2026年)
《德阳市直属学校校舍鉴定情况统计表(2026年)》
	学校名称
	校舍基本情况
	最新鉴定情况
	2026年鉴定

	
	建筑物名称
	竣工年份（年）
	校舍现状
	安全鉴定等级
	鉴定机构名称
	鉴定时间（年月）
	申请鉴定原因
	面积

	
	
	
	建筑                       结构
	抗震设防烈度
	建筑层数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合计
	
	
	
	
	
	
	
	
	122598

	成师德高
	小计
	
	
	
	
	
	
	
	
	2930

	
	综合楼
	1998
	砖混
	6
	2
	
	禾力检测公司
	2025
	未达重点设防标准
	2230

	
	车库、体育保管室
	1998
	砖混
	6
	1
	
	禾力检测公司
	2025
	未达重点设防标准
	300

	
	演讲报告厅
	1998
	砖混
	6
	1
	
	禾力检测公司
	2025
	未达重点设防标准
	360

	
	垃圾房
	2020
	砖混
	6
	1
	
	
	
	未达重点设防标准
	40

	四川省东汽八一中学
	小计
	
	
	
	
	
	
	
	
	11484

	
	风雨操场
	2011
	框架
	7/8
	1
	A
	禾力检测公司
	2021
	原鉴定时间已满5年
	2233

	
	学校篮球场网架
	2021
	钢结构
	7/8
	1
	
	
	
	建成投用已满5年
	3501

	
	中银香港科技楼
	2013
	框架
	7/8
	3
	A
	禾力检测公司
	2021
	原鉴定时间已满5年
	5750

	德阳三中
	小计
	
	
	
	
	
	
	
	
	41073

	
	综合教学楼
	2008
	框架
	6/7
	5
	
	禾力检测公司
	2025
	未达重点设防标准
	21137

	
	女生宿舍
	2008
	砖混
	6
	6
	
	禾力检测公司
	2025
	未达重点设防标准
	5296

	
	男生宿舍
	2008
	砖混
	7/8
	6
	A
	禾力检测公司
	2021
	原鉴定时间已满5年
	4145

	
	食堂
	2008
	框架
	6/7
	3，地下1
	
	禾力检测公司
	2025
	未达重点设防标准
	7918

	
	体育场看台
	2008
	砖混
	6
	1
	
	禾力检测公司
	2025
	未达重点设防标准
	1377

	
	演播厅
	2008
	框架
	6
	1
	
	禾力检测公司
	2025
	未达重点设防标准
	1200

	德阳五中
	小计
	
	
	
	
	
	
	
	
	43516

	
	博习楼
	2002
	框架
	6
	6，地下1
	
	禾力检测公司
	2025
	未达重点设防标准
	8913

	
	博文楼
	2005
	框架
	6
	6（局部7），地下1
	
	禾力检测公司
	2025
	未达重点设防标准
	8900

	
	博喻楼
	2005
	框架
	6
	6，地下1
	
	禾力检测公司
	2025
	未达重点设防标准
	9140

	
	乾明阁及坤惠阁（学生公寓）
	2004
	砖混
	6
	6
	
	禾力检测公司
	2025
	未达重点设防标准
	9824

	
	食堂体育馆综合楼
	2004
	框架
	6
	3
	
	禾力检测公司
	2025
	未达重点设防标准
	6739

	德阳开放大学
	小计
	
	
	
	
	
	
	
	
	9138

	
	西湖路综合楼
	2011
	框架
	7/8
	8
	B
	禾力检测公司
	2021
	原鉴定时间已满5年
	7436

	
	西湖路学生食堂
	2008
	框架
	7
	3
	A
	禾力检测公司
	2021
	原鉴定时间已满5年
	1702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小计
	
	
	
	
	
	
	
	
	14457

	
	食堂
	2007
	框架
	6
	3
	
	禾力检测公司
	2025
	未达重点设防标准
	6900

	
	浴室
	2005
	砖混
	6
	1
	
	禾力检测公司
	2025
	未达重点设防标准
	157

	
	开水房
	2005
	砖混
	不详
	2
	
	禾力检测公司
	2025
	未达重点设防标准
	428

	
	桂花园
	1902
	砖木
	不详
	1
	
	禾力检测公司
	2025
	未达重点设防标准
	669

	
	校门
	2005
	框架
	不详
	1
	
	禾力检测公司
	2025
	未达重点设防标准
	260

	
	学生宿舍3舍
	2006
	砖混
	7/8
	5
	A
	禾力检测公司
	2021
	原鉴定时间已满5年
	5000

	
	体育馆
	1995
	框架
	7/8
	1
	A
	禾力检测公司
	2021
	原鉴定时间已满5年
	1043


说明：
按《关于建立四川省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中“凡未达到重点设防类抗震设防标准或达到设计使用年限仍继续使用的，每年应进行一次鉴定；达到重点设防类抗震设防标准的，每5年应进行一次鉴定”的要求，据直属学校校舍情况纳入2026年校舍鉴定。


3.3.服务要求
3.3.1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服务要求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1
	★
	本项目价格构成
	报价为完成本项目的一切费用，包含完成本合同的所有直接和间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成本费、人工费、资料费、设施设备费、管理费、后续服务所有相关费用、税费以及供应商合理的利润等，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2
	★
	报价要求
	供应商应自行自费进行现场踏勘，详细了解本项目所有具体情况，明确本项目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因素，确保报价的合理性，采购人不因任何原因支付报价之外的任何费用。

	3
	
	项目实施方案
	供应商针对本项目制定的项目实施方案进行评审，方案内容包括：①项目现场踏勘方案；②对项目的分析和理解及本项目重难点的解决方案；③拟投入人员及设施设备方案；④检测技术及安全保障方案；⑤进度控制方案；⑥质量控制措施。

	4
	
	后续服务方案
	供应商针对本项目制定的后续服务方案进行评审，方案内容包括：①后续服务响应时间；②后续服务内容；③后续服务人员配置；④后续紧急情况处理。

	5
	
	人员配置
	供应商为拟派本项目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其他人员。

	6
	
	类似业绩
	供应商提供2022年1月1日以来类似业绩（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3.3.2.商务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
	服务期限
	2026年6月入场，2026年9月完成并提交鉴定报告。

	2
	★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3
	★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1）验收、交付标准 ：本项目将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及本项目磋商文件、响应文件及本行业国家现行标准及规范的要求进行验收。 （2）验收方案 ：①验收组织方式：自行验收。②是否邀请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否。③是否邀请专家：否。④是否邀请服务对象：否。⑤是否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否。⑥履约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⑦履约验收时间：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达到验收条件起15日内，验收合同总金额的100%。⑧验收组织的其他事项：无。⑨技术履约验收内容：根据《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规定，采购人组织验收人员组成验收小组，成交供应商予以配合，结合本项目磋商文件、响应文件及采购合同的要求进行技术履约验收。⑩商务履约验收内容：根据《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规定，采购人组织验收人员组成验收小组，成交供应商予以配合，结合本项目磋商文件、响应文件及采购合同的要求进行商务履约验收。⑪履约验收标准：按国家相关法律、行业标准验收。⑫履约验收其他事项：由被鉴定学校组成验收小组，供应商完成《合同》约定事项并提供鉴定报告后，由各学校进行履约验收并经项目负责人员在履约验收报告（单）上签字加盖单位公章。未尽事宜将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 205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 22号)的要求及国家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方法和内容进行验收。

	4
	★
	支付方式
	分期付款

	5
	★
	付款进度安排
	1、第一批付款，采购合同签订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70.00%，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据实结算说明为无
2、第二批付款，项目完成（总鉴定报告形式送达至采购人及相关学校各一份）后，并经采购人及相关学校验收合格，结算评审定案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审定金额的余额（审定金额扣除已支付金额），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据实结算说明为付审定金额的余额（审定金额扣除已支付金额）

	6
	★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1）违约责任： ①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必须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合同的正常履行。如一方违约，违约方应按合同总价款的5%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②如因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成交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③成交供应商应按约履行合同内容，项目超期完成的，应按合同总标的承担每日1%的违约责任，经双方协商或不可抗力造成的除外。 ④成交供应商应对检测结果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在鉴定报告的相应有效期内，若非人为或自然灾害被鉴定房屋出现安全事故，或因成交供应商原因导致采购人重新委托检测或者对建筑物修复、重建的，成交供应商除承担法律责任外，还应赔偿采购人的全部损失。 （2）争议解决的办法：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向采购人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4.其他要求
采购包1：
1.供应商应当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否则不予受理。 2.如因供应商提出的质疑函不符合采购文件中“供应商提出质疑时应当准备的资料”要求，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要求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进行质疑函补正，未进行补正或在法定质疑期内未进行补正的将不予受理。质疑函原件应当采取当面递交方式，如当面递交困难可以选择邮寄的方式送达。以邮寄方式送达的，应在寄出前联系采购人/代理机构，确定收件单位的地址收件人和收件人联系方式，并提供邮寄件的单号和有效查询方式。若因质疑人未提前联系告知邮件单号导致采购人/代理机构未及时收到质疑函的，责任由质疑人负责。质疑提出日期应当以邮寄件上的戳记日期之日起计算，质疑收到日期则以收到质疑函原件之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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